
 1 / 6 

 

 

关于对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6】第 42 号 

 

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2016 年 5月 20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

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

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 1、报告书披露，标的公司 2014 及 2015 年度分别亏损 650.13

万元及 6,198.42万元， 

（1）报告书内容显示，标的公司本身并无研发、生产及施工能

力，仅通过承接光纤改造或新增光纤接入订单并将工程交由施工单位

进行建设，请以数据量化方式说明标的公司的核心价值及本次收购标

的公司的具体原因，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； 

（2）请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，

充分补充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是否符合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

量、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。 

 

2、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标的公司 100%股权的评估值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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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,823.70 万元，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74,217.37 万元，增值率为

1,123.43%。 

（1）请在标的公司评估情况部分，结合各主营业务模式下已签

订合同或者订单的情况，补充披露各业务模式从签订合同或订单到可

确认收入的平均周期，预测期内各模式下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数据的

具体计算过程； 

（2）请结合标的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情况，说明评估过程中假

设 2020 年后进入永续期的合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专

项意见； 

（3）标的公司 2014 及 2015 年度的分别亏损 650.13 万元及

6,198.42 万元，但其依照评估报告承诺的 2016-2019 年拟实现净利

润数分别为 4,518.90 万元、11,503.67 万元、15,752.89 万元及

20,099.22万元，请详细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，请

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、针对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具体情况， 

  （1）报告书披露，标的公司已与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签订了《广

东联通宽固专业社会化合作战略框架协议》，就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

350万户光纤接入计划展开合作共建。请详细补充披露该合作共建模

式的具体内容，是否已明确由标的公司参与全部 350 万户的光纤接入

工程，协议中是否存在排他性安排，协议的执行是否存在重大的不确

定性，目前已签订的具体合同或订单情况；请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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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专项意见； 

  （2）报告书披露，标的公司已与“城中村”较为集中的深圳龙岗、

宝安等地区居委会签订光纤改造合作协议，协议覆盖户数已超过 80

万。请详细补充披露“城中村”改造业务签订合作协议的具体情况，

签订的该类协议中是否存在排他性安排，协议的执行是否存在重大的

不确定性，各协议中是否已明确开工及完工期限，如已确定，请披露

具体时间；请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； 

   （3）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智慧社区增值服务的在手订单情况及各

订单的预计完工时间。 

4、针对标的公司历史沿革， 

   （1）请补充披露近三年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背景、作价依据与本

次交易价格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公允性，2016 年 4

月进行第七次增资和第五次股权转让的具体原因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

查并发表意见； 

   （2）请以方框图或者其他有效形式，全面披露标的公司的产权及

控制关系，包括交易对方的主要股东或权益持有人、股权或权益的间

接控制人及各层之间的产权关系结构图； 

   （3）请财务顾问对 20 名交易对手方中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情况进

行全面核查，并发表专项意见。 

5、报告书披露，在不考虑配套融资情况下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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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交易对手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 21.39%，其中已披露为

标的公司关联股东的合众合投资与星睿投资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

比例为 6.71%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程小彦的持股比例为 11.04%。 

   （1）请补充披露 20 名交易对手方中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协议，请

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； 

   （2）请补充披露程小彦在持股比例仅为 11.04%的情况下如何保

证其实际控制人身份，其持股比例的下降及与公司股权分散的情况是

否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重大影响，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，

如存在，请在重大风险提示部分进行风险提示。 

6、报告书中披露，公众信息较早在广东地区从事社区光纤到户

的投资、管理和维护，在省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。 

（1）请在报告书中明确披露标的公司开始从事社区光纤到户业

务的具体时间；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情况、公司人员构成、

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历。 

7、请在重大风险提示部分，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利润承诺人对赌

股份针对交易对价的覆盖范围，并结合利润承诺人股份锁定期的设置

情况，详细披露在利润承诺期各年度内，因利润承诺人转让上市公司

股份导致无法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可能性及相应金额。 

8、在重大风险提示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的具体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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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请在报告书已披露的标的公司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等主要资

产权属的基础上，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其他资产情况，截

至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科目中的关联方资金拆借明细，是否存在标的公

司大股东或董监高占用资金情况，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为防止原股东

及董监高占用资金拟采取的防范措施。 

10、报告书披露，标的公司固定资产中存在一辆车牌号为粤

A6VL63 的奔驰轿车，其登记在自然人冯艳雯名下但实际由广州公众

电信技术有限公司出资购买，借用冯艳雯名义登记。请补充披露该项

固定资产的会计确认依据，请律师就该车辆所有权是否存在潜在纠纷

发表专项意见。 

 

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6 月 1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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